关于毕业生答辩资格审核的相关通知

各学院：

毕业生答辩资格审核是毕业生答辩前中的重要环节，各学院要认真负责，确保审核正确无误，避免出现审核结果与实际结果不符的情况。
审核的主要内容为：
1.学分情况；
申请者必须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（总学分不低于33学分，学位课不低于22学分）。

2. 英语六级与发表论文情况；(审核中必须查看原件)

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0分以上(含420分)者，需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（导师为第一作者）在学术期刊（含增刊）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（或已录用）一篇与研究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；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350分以上（含350分）者，需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（导师为第一作者）在国内核心期刊正刊（核心期刊目录：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2012年推出《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（第六版）》、中国民航大学学报正刊）、国外学术期刊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（或已录用）或被三大检索收录一篇与研究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。

3.学位论文评审情况；
若评阅意见有“修改后答辩”，根据专家所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后经导师审核同意，填写《论文修改意见决议书》，经学院分委员会讨论同意后方可按程序办理答辩手续。

 各学院在审核完成后，在《答辩资格审核表》填写审核意见并签字盖章，随后和《答辩表决票》一起报研究生部。报送时要由学院教务科集中报送，毕业生单独送来的材料，研究生部一律不予接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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